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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财产在美国的执行豁免
　———以沃尔斯特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李庆明

摘　要：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在执

行程序中，国家及其机构和部门均可以主动提出执行豁免的抗辩。国家及其机构（含国有

企业）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财产，法院不能扣押外国国家机构（含国有企业）财产以

执行针对外国国家的判决。美国沃尔特斯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用以执行之前针对中国政府的缺席

判决，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及联邦法院的司法先例，自然遭到拒绝。
关键词：国家财产；国有企业财产；执行豁免；《外国主权豁免法》

国家豁免一直是国际法上的热点问题。国家豁免主要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

及其财产未经该国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管辖与执行。一般而言，国家豁免制度分为管辖

豁免制度与执行豁免制度。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

所采取的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龚刃韧，２００５：２６７页）。下面，我们借由美

国沃尔特斯（Ｗａｌｔｅｒｓ）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案①讨论一下中国国家财产尤其是国有企 业

在美国的执行豁免问题。

一、美国法院对以中国政府和中国工商银行为被告的判决

沃尔特斯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案起源于之前的沃尔斯特夫妇诉北方公司和中国政府

案②。原告沃尔特斯夫妇购买了中国北方公司生产出口的ＳＫＳ半自动步枪，在１９９０年的

一次狩猎活动中，由于该步枪卡弹，造成原告儿子去世。为此，原告于１９９３年在美国密苏

里西区地区法院（以下简称密苏里法院）以北方公司和中国政府等为被告提起诉讼，中国

坚称享有主权豁免，拒绝出庭。然而，密苏里法院却于１９９６年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

府向沃尔特斯夫妇赔偿１０００万美元。
鉴于美国密苏里法院不合法地对中国行使管辖权并作出缺席判决，中国一直没有履

行该判决确定的赔偿款。对此，沃尔特斯夫妇于１９９８年向密苏里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

院发布命令可以概括性地扣押和执行中国的财产，但法院以没有指定满足《外国主权豁免

法》执行豁免例外的具体的中国财产为由而拒绝③。２００１年，沃尔特斯夫妇要求对中国借

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公园的两只大熊猫进行执行，美国政府以大熊猫并非商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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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而进行干涉①，最终这一要求被撤销②。由于判决作出１０年之后仍然未得到执行，沃尔特斯夫妇申

请将该缺席判决的执行期限再延长１０年，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密苏里法院同意这一申请③。
此后，沃尔特斯夫妇将执行转向中国的国有企业。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沃尔特斯夫妇在纽约南区地区法

院（以下简称纽约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命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

纽约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禁止转移中国的任何资产并且提供与相关的文件，以执行之前密苏

里法院作出的缺席判决。在随后的文件和口头辩论中，沃尔特斯夫妇澄清说其寻求的只是冻结在美国

境外的中国财产。对此，中国工商银行提出反对，要求撤销该申请。
中国致函美国国务院，坚称其对沃尔特斯夫妇的请求“享有主权豁免”，并且“并不接受美国法院的

管辖以及所谓的缺席判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纽约法院西德尼·Ｈ．斯坦（Ｓｉｄｎｅｙ　Ｈ．Ｓｔｅｉｎ）法官同意

中国工商银行的请求，认定《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主权豁免例外并不适用于位于美国境外的中国财产。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沃尔特斯夫妇在纽约法院提起并向中国工商银行送达了移交令申请书，并且

要求中国司法部送达给中国政府，寻求“完全履行密苏里法院作出的缺席判决所必要的任一或所有银行

所持有的在美国境内外的中国资金。”在致沃尔特斯夫妇代理人的信函中，中国司法部拒绝送达该申请

书，声称“执行该请求将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或安全。”２０１０年２月２日，纽约法院陈卓光（Ｄｅｎ－
ｎｙ　Ｃｈｉｎ）法官裁定撤销沃尔特斯夫妇的申请，但又裁定“不妨碍沃尔特斯夫妇提出一个严格符合属于

第１６１０条第１款第２项范围内的新申请。”然而，沃尔特斯夫妇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而是向第二巡回

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经过审理之后，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地区法院的判决不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
因此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可以援引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上的执行豁免制度的主体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成文法的方式规定外国国家豁免制度的国家。美国国会于１９７６年通过了

《外国主权豁免法》，以统一规范国家豁免问题，明确肯定了国家豁免，同时规定了对国家豁免的限制。
在立法上，《外国主权豁免法》区分了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

该法第１６１０条第３款规定：“在判决书正式作成和按照本章第１６０８条第５款规定发出法定通知书

后，如法院断定已过合理期限，即可作出本条第１款和第２款所提及的扣押和执行的命令，在此以前，不
许扣押或执行。”这意味着，在通知外国主权者之前，不能对外国主权财产进行任何执行，也意味着在执

行之前，必须根据第１６１０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的执行豁免例外作出司法判决并且特别指定财产④。在发

布扣押令之前，地区法院必须作出事实调查，以支持适用第１６１０条第１款规定执行豁免例外，因而法院

必须在发布扣押令时确定每一种财产的位置，以确保该扣押令所涉及的财产位于美国境内。
因此，在沃尔斯特夫妇案中，对于沃尔特斯夫妇的申请书送达，中国政府在相关的许多外交函件中

反复重申，中国政府及其财产享有主权豁免，据此，银行完全可以援引执行豁免以避免指向其所保存的

主权财产的移交令。
此外，如果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考虑一个问题，那么到底由什么触发法院的职权则无关紧要。一旦

任何当事人，或者非当事人建议，法院就可以考虑该问题。本案正是如此。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外国主

权豁免法》本身就授权从管辖和执行两方面考虑主权豁免，即使外国主权者没有出庭，仍然如此。正如

法院曾经所指出的，《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用语本身就表明，外国主权者是否出庭无关紧要⑤。
综上所述，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出庭，中国工商银行都可以提起主权豁免问题，美国法院可以而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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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职权主动审查。

三、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上执行豁免的放弃

《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于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进行区别对待，放弃诉讼豁免并不意味着放弃财产的

扣押或执行豁免，反之亦然（Ｊｅｒｅｍｙ　Ｏｓｔｒ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４：５４１）。第１６０４条至第１６０７条上的管辖豁免的范围要

比第１６０９条至第１６１１条上的执行豁免的范围要狭窄。沃尔特斯夫妇主张中国在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

“不但构成放弃管辖豁免，而且构成放弃执行豁免”，这一主张是没有根据的，也错误地混淆了管辖豁免

和执行豁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密苏里法院的缺席判决并没有认定中国放弃豁免，而是依据《外国主

权豁免法》上第１６０５条第１款第２项的“商业活动”例外和第５项的“侵权行为”例外，认定中国不能享

有管辖豁免。

中国政府一贯以来都是主张主权豁免的，虽然密苏里法院不顾中国的反对，执意作出了缺席判决，
不承认中国的管辖豁免的主张。然而，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密苏里法院不承认

中国的管辖豁免，但并不意味着该缺席判决就构成了中国放弃执行豁免抗辩的理由和依据。正如《美国

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第４５６条第１款第２项所指出的，“一国可以放弃针对其财产的扣押或执行，

但是放弃诉讼豁免并不 意 味 着 放 弃 财 产 的 扣 押 豁 免，而 放 弃 财 产 的 扣 押 豁 免 并 不 意 味 着 放 弃 诉 讼 豁

免”①。因此，不能以密苏里法院的缺席判决来要求承认中国政府放弃了执行豁免。
至于中国在本案中不出庭，这更不能说明中国默示地放弃了执行豁免。《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０

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该外国在辅助执行的扣押问题上或执行问题上已明确地或默示放弃其豁免权，”
才丧失了执行豁免。但需要注意的是，放弃豁免，不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都需要“故意放弃已知的权

利”②。在放弃主权豁免问题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会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想要实施任何更低

的标准。相反，第１６１０条第１款第１项的立法历史表明，国会考虑的是放弃执行豁免是需要由外国主

权者的积极行为来完成的。众议院的报告指出：“外国国家可以通过条约规定、合同、官方声明或者在导

致判决或执行的程序中外国国家所采取的某些行为的方式来放弃执行豁免”③。《美国对外关系法（第

三次）重述》在“放弃豁免”的评论中指出：“一国或其媒介出庭但不提起豁免抗辩，可以被视为是放弃豁

免，但不出庭或没有申请移送或延期并不是放弃豁免”④。因此，只是不出庭并不足以表明故意放弃豁

免，特别是在中国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坚称其享有管辖和执行豁免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０条第２款第１项规定，“除第１款规定外，凡外国机构或媒介在美国的财

产用来在美国进行商业活动的……该机构或媒介在辅助执行的扣押问题上或执行问题上已明确地或默

示放弃其豁免权……不得就……联邦法院或州法院所作的判决而在辅助执行的扣押问题上或者在执行

问题上享受豁免。”这一规定适用的唯一前提不是外国国家本身放弃豁免，而是外国的机构或媒介放弃

豁免。总之，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根据能证明中国政府放弃执行豁免，不存在中国政府

默示放弃豁免的情形。

四、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区分

《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外国国家”的界定比较宽泛（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Ｇｒａｎｎｅ，２００８：１－５），第１６０３条第１款规

定，“外国国家”包括“外国的政治分机构或者外国的机构或媒介。”第２款规定，外国的机构或媒介“是指

独立的社团法人或非社团法人；外国机关或该机关的政治分机构，或其大多数股份或其他所有权属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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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ｙ　ａ　ｗａｉｖｅｒ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　ａ　ｗａｉｖｅｒ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ｙ　ａ　ｗａｉｖｅｒ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ｉｔ．”参 见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４５６（１）（ｂ）（１９８７）．
第二巡回法院的判决参见，Ｓｃｈｉｐａｎｉ　ｖ．ＭｃＬｅｏｄ，５４１Ｆ．３ｄ１５８，１５９ｎ．３（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８）．
参见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时发布的报告，Ｈ．Ｒ．Ｒｅｐ．Ｎｏ．９４－１４８７，ａｔ　２８（１９７６）．
参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４５６（１）（ｂ）Ｃｏｍｍｅｎｔ　ｂ（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ａｉｖｅｒ）（１９８７）．



李庆明：中国国家财产在美国的执行豁免

国或其政治分机构的……”。与对外国国家本身的财产保护相比，对外国国家机构或媒介的财产的保护

范围要更窄一些①。第１６１０条规定，参与商业活动的外国的机构或媒介的所有财产都不能就扣押或执

行主张豁免，而外国国家本身的财产的扣押或执行严格限于那些本身用于商业活动的资产。也就是说，
要对外国国家本身的财产进行执行，不但要求该财产本身必须用于商业目的，而且要求作出判决的而且

不能享有诉讼豁免的请求与这些财产相关。相反，对于外国的机构或媒介的财产，如果是用于商业活动

而不能享有管辖豁免的，则都可以扣押或执行，而没有要求诉讼请求与该财产相关。据此，沃尔特斯夫

妇认为，他们有权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中国政府本身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也有权对中国政府的机

构或媒介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沃尔特斯夫妇认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都是中国

的国有企业，大多数股份或其他所有权属于中国或中国的政治分机构，构成《外国主权豁免法》上的“外

国国家”。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强制执行。
沃尔特斯夫妇的主张是混淆中国与其国有企业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法律地位、混淆中国国家财产

与国有企业财产，这与美国法院的判例与实践相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指出，“推定外国政府对其

媒介应授予独立法律地位的认定”应得到尊重②。第二巡回法院也曾经指出，推定“外国政府媒介的资

产不能被执行以用来清偿针对其母外国政府的判决”，只有寻求扣押的当事人举证证明该媒介的独立法

律地位无权得到承认时，这一推定才能被推翻③。
《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０条第２款第２项规定，“该判决有关的（诉讼）请求权是该机构或媒介根

据本章第１６０５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３项或第５项或第１６０５条第２款规定不得享受豁免的，则该机构或

媒介的财产不能享受豁免。”在实践中，只有证明该机构或媒介是外国国家的“另一自我”，才能否定其豁

免（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９１：５３５－５４０）。然而，在本案中，密苏里法院的缺席判决只是针对中国本身，中 国

和中国工商银行是不同的法律实体，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工

商银行是中国的另一自我而否定其法律人格。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来否认中国的任何机构或媒介的独

立法律地位以允许沃尔特斯夫妇针对这些实体的资产执行判决。

五、中国对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区分

沃尔特斯夫妇对中国工商银行提出主张，这也不符合中国有关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一贯做法。中

国政府一直主张绝对豁免，但强调把国家本身的活动和国有公司或企业的活动区别开来，把国家本身的

财产和国有公司或企业的财产区别开来，认为国有公司或企业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实体。
中国《民法通则》第４１条第１款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

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第

４８条进一步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中国《公

司法》第３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

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在本案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控股股东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

·３６·

①

②

③

参见第二巡回法院２００７年的判决，ＥＭ　Ｌｔｄ．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４７３Ｆ．３ｄ４６３，４７２－４７３（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７）；另见第二巡回法院
１９８４年的判决，Ｄｅ　Ｌｅｔｅｌｉｅｒ　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ｌｅ，７４８Ｆ．２ｄ７９０，７９９（２ｄＣｉｒ　１９８４）．
参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１９８３年的 判 决，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ｌ　Ｃｉｔｙ　Ｂａｎｋ　ｖ．Ｂａｎｃｏ　Ｐａｒａ　Ｅｌ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　Ｃｕｂａ，４６２Ｕ．Ｓ．６１１，６２８
（１９８３）．
参见第二巡回法院２００７年的判决，ＥＭ　Ｌｔｄ．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４７３Ｆ．３ｄ４６３，４７２－４７３（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７）；另见第二巡回法院
１９８４年的判决，Ｄｅ　Ｌｅｔｅｌｉｅｒ　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ｌｅ，７４８Ｆ．２ｄ７９０，７９９（２ｄＣｉｒ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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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资人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①。《公司法》第６５条第２款规定：“本法所称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单

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

责任公司。”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国有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以自身的财产承担责任，而

股东则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密苏里法院的缺席判决并没有提供从中国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实

体处执行判决的基础，也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要求执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财产。
《外国主权豁免法》第１６１０条第１款规定，只有外国在美国的财产用来在美国进行商业活动的，才

能予以执行②。在本案中，沃尔特斯夫妇虽然要求执行密苏里法院的缺席判决，但并没有指定中国工商

银行所持有的具体账户或资金，也没有证明这些具体的资产属于第１６１０条的执行豁免例外的范围。
总之，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无论是根据美国的判例还是中国的

立法与实践，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要求执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财产来满足针对中国政府的判决。
没有必要担心“国外法院可能根据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最终要求国家为国有企业承担债务责任”，更没

有必要担心国有企业为国家或者其他国有企业承担债务责任。

六、结　语

沃尔特斯夫妇希望执行密苏里法院作出的对中国不利的缺席判决，申请扣押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

财产。在本案中，虽然密苏里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中国也没有出庭或者抗辩执行程序，但并不意味着

存在放弃豁免的情形。无论是管辖豁免还是执行豁免的放弃，都必须是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使放弃管辖

豁免，也并不能认为也放弃了执行豁免，执行豁免的放弃还必须有单独的意思表示。另外，沃尔斯特夫

妇要求执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财产，虽然根据美国立法和判决是可以允许法院对此类资产开始执行程序，
但是前提是必须有证据证明中国工商银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并且还要证明中国政府的财产和中

国工商银行的财产混同。还有，所要扣押或执行的财产必须具体确定。然而，这些要求，沃尔特斯夫妇

都没有做到。因此，沃尔斯特夫妇的申请得不得法院的支持也就可以理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纵深与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遇到的涉及主权豁免的诉讼案件会越来越多。对此，我们首先可以通过政治和外交渠道施加压力，推进

美国国务院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利益声明”的方式来要求法院撤销诉讼。虽然《外国主权豁免法》结

束了“双轨制”，把国家豁免问题的决定权完全转移到法院中，但美国国务院不涉足外国国家豁免问题并

不是绝对的。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日致司法部长的信中表示，对于在法院诉讼中涉

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外交关系问题，美国国务院仍将以“法庭之友”的身份进行干预（黄进，１９８７：１４０）。实

践中，美国国务院会出具一个利益声明，宣称法院如果行使管辖权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外关系、
国家利益产生影响，要求法院撤销案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动美国国务院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张主

权豁免和涉及政治问题，要求撤销案件。其次，熟悉和灵活利用法律手段来积极应对。例如，积极利用

《外国主权豁免法》上的各种制度和规则，从主体、行为等各方面来主张管辖豁免，抗辩管辖权。最后，对
于要求执行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财产的，也不用太过担心，执行豁免的例外比管辖豁免的例外的范围要

狭窄很多，相应地有更多的抗辩理由和空间。
总之，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条件和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手段，积极应对，熟悉和灵活利用美国国内法

律制度，从程序和实体等方面尽可能主张豁免，并争取到各种有利的程序性权利，最终能满意地化解纠

纷，解决争议，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

·４６·

①

②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有那些外国政府、外国政治区分 单 位 的 直 接 分 支 机 构 或 者 外 国 国 家 本 身 直 接 拥 有 公 司 的 大 多
数股份的实体才算是《外国主权豁免法》上的外国的媒介（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参见联邦最高法院２００３年的判决，
Ｄｏｌｅ　Ｆｏｏｄ　Ｃｏ．ｖ．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ｏｎ，５３８Ｕ．Ｓ．４６８（２００３）．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在本案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被认为是《外国
主权豁免法》上的“外国的媒介”的定义，才是主权豁免的主体，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则不是“外国的媒介”，
不是主权豁免的主体。
另外，还可以参见第二巡回法院之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决，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ＬＰ　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５８４Ｆ．３ｄ１２０，
１３０（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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